
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

教育專業課程計入主修系所畢業學分申請書 

 

※填寫注意事項： 

1. 申請人具師資生身分者，需連同放棄聲明書一併申請。 

2. 申請時請附歷年成績單，並於擬轉移科目上以螢光筆標明。 

3. 申請順序：請填寫本申請書送至師資培育中心審查→主修系所審查→所屬校區綜合業務處審

查。 

 

申請學年度：_______學年度第_______學期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校區 □建工校區   □燕巢校區   □第一校區   □楠梓校區   □旗津校區  

部別 □日間部     □進修部 學制 
□五專    □二技          □四技 
□碩士班  □碩士在職專班  □博士班 

 

現就讀 

科系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程）        年級         班 

 

姓名  學號  
聯絡 

電話 
 

 

該生□未通過教育學程甄選 □放棄教育學程資格 

已修習教育學程課程共計________科________學分 

師資培育中心 

 

已修習及格科目 擬抵充畢業學分科目  

學年度 
學期 

科目名稱 
學
分 

成績 
學年度 
學期 

科目名稱 
學
分 

修別 
是否同意計入 

主修學系畢業學分 
 

       
○系專業必修 
○系專業選修 
○外系選修 

□同意□不同意 
 

       
○系專業必修 
○系專業選修 
○外系選修 

□同意□不同意 
 

       
○系專業必修 
○系專業選修 
○外系選修 

□同意□不同意 
 

       
○系專業必修 
○系專業選修 
○外系選修 

□同意□不同意 
 

       
○系專業必修 
○系專業選修 
○外系選修 

□同意□不同意 
 

       
○系專業必修 
○系專業選修 
○外系選修 

□同意□不同意 
 

同意教育學程學分改計入畢業學分共計    門    學分。 
 

審核單位(主修學系) 綜合業務處 
 

  

 

 


